濟南大學2018年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收臺灣學生簡章
濟南大學是山東省人民政府和國家教育部共建的綜合性大學、山東省重點建設大學，具有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學校始建於1948年，建校68年來，學校銘記“弘毅、博學、求真、至善”的校訓，傳承“勤奮、嚴謹、團結、創新”的校風，發揚“艱苦奮鬥、凝聚向上、與時俱進、追求卓越”的精神，為國家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近22萬名校友遍佈海內外。學校現設24個學院，擁有2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3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26個博士學位授權學科（專業），19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143個碩士學位授權學科（專業），5個碩士專業學位培養類別，92個本科專業。學科專業涵蓋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醫學、管理學和藝術學等10個門類。 
一、報名資格 
1、具有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和《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 
2、參加臺灣“學測”，成績（總級分）達到均標級及以上的高中畢業生。 
二、招生人數和招生專業類 
2018年我校錄取人數將視申請者的人數和水準確定。 
招收臺灣學生的專業類目錄見“附件一”，申請人可在專業類中選擇不超過兩項作為自己的專業類志願。   
三、申請方式 
請將申請材料的彩色掃描件（需清晰可讀）於2018年4月30日前電郵至zsb@ujn.edu.cn, 電郵標題為“2018年濟南大學臺灣學測生申請材料-姓名”；申請材料電子版請按“序號-檔案名-姓名”命名，方式如下： 
1、申請表（見“附件二”，請同時發送word版本和簽字的掃描件）； 
2、臺灣居民身份證明； 
3、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 
4、畢業證書或就讀學校開具的應屆畢業生預畢業證明； 
5、“學測”成績單； 
注：學生報名前應仔細核對本人是否符合報名條件，須對提交的證明材料的真實性負責；我校招生辦公室收到電子郵件將及時回復，未收到回復的考生請及時和我校招生辦公室聯繫。 
四、錄取原則 
我校將組織專家對在規定時間內遞交的臺灣免試生申請材料進行審核，綜合學生的學測成績和綜合素質等，擇優錄取。 
經教育部考試中心對我校預錄取考生進行“學測”成績確認後，我校招生辦公室將預錄取的臺灣免試生名單報送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地區及臺灣學生辦公室審核，審核合格後辦理相關錄取手續，並於2018年8月初發出正式錄取通知書。 
五、學費和其他費用 
濟南大學學費根據專業為4300元至5200元人民幣/學年；住宿費根據住宿條件收取，為500元至1200元人民幣/學年，原則上與大陸學生同住，費用與大陸學生相同。 
學費標準如有變動，屆時按山東省新的收費標準執行。 
六、獎助學金制度 
臺灣學生在讀期間可申請教育部等面向臺灣學生設立的獎學金以及校內其他各類獎學金。 
七、其他 
除本簡章規定的情形外，我校仍通過港澳臺僑聯合招生考試錄取臺灣學生。 
八、聯繫方式 
聯繫部門：濟南大學招生辦公室 
通訊位址：山東省南辛莊西路336號（濟南大學主校區） 
諮詢電話：+86-0531-82765900 
諮詢郵箱：zsb@ujn.edu.cn 
本科招生網網址：http://admission.uj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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